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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 2019 年湖南省研究生教学平台项目推荐及已立项

目中期检查、结题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教研

【2014】5 号）以及《关于开展 2019 年湖南省研究生教学平台项目

立项建设的通知》湘教通【2019】334 号文件精神，结合 2018 版研

究生培养方案，为了进一步推进我校研究生课程建设，优化研究生的

课程体系，加快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方式和手段的改革，学校决定

组织 2019 年度省级研究生教学平台推荐及已立项目中期检查、结题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推荐项目 

1、省级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 

2、省级研究生专业案例库建设项目 

3、省级高水平研究生教材建设项目 



4、省级研究生优秀教学团队建设项目 

5、省级研究生优秀专业案例 

二、推荐数量及申报指标分配 

1、省级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 

国内一流建设学科(作物学、园艺学、生物学)各推荐 2 项，国

内一流培育学科（生态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畜牧学、兽

医学、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各推荐 1项，由学科自主进行评审，

推荐到学校审核，合计 13 项。除国内一流建设学科（含培育学科）

外的学科可自愿申报，每个学科限报 1项，由学校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共 7项。 

2、省级研究生专业案例库建设项目     

我校为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案例库建设试点单位，故本次专业案例

库建设限于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学校计划由农业硕士所在学院牵

头来建设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案例库，涉及农业硕士专业领域研究生培

养的所在学院均可牵头进行申报，每个学院限报 1项。案例库建设需

尽可能覆盖我校 8个农业硕士专业领域，项目组成员应为农业硕士各

领域相关教师。最终由学校组织评选，确定牵头学院以及项目负责人。 

3、省级高水平研究生教材建设项目 

国内一流建设学科(作物学、园艺学、生物学)、国内一流培育

学科（生态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畜牧学、兽医学、农林

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各推荐 1项，由学科自主进行评审，推荐到学

校审核，合计 10项。 



4、省级研究生优秀教学团队建设项目 

国内一流建设学科(作物学、园艺学、生物学)各推荐 2 项，国

内一流培育学科（生态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畜牧学、兽

医学、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各推荐 1项，由学科自主进行评审，

推荐到学校审核，合计 13 项。除国内一流建设学科（含培育学科）

外的学科可自愿申报，每个学科限报 1项，由学校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共 3项。 

5、省级研究生优秀案例 

学校各专业类别（领域）相关教师可自愿申报，由学校组织专

家进行评审，择优推荐，共 8个。 

三、项目申报条件及经费保障 

1、各项目申报条件请遵循《关于开展 2019年湖南省研究生教学

平台项目立项建设的通知》湘教通【2019】334号文件要求（见附件

1），并结合 2018版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申报。 

2、项目建设经费从省拨“双一流”专项建设经费支出。立项资

助的省级研究生优质课程提供每项 4-6万元建设经费，专业案例库提

供每项不少于 20 万元的建设经费，优秀教材提供 3-5 万元的建设经

费，研究生优秀教学团队提供 4-6万的建设经费。 

 四、申报程序及相关要求 

1.各项目申请人负责填写项目申报书（一式五份，白色铜版纸装

订、纸质版及电子版），每个项目用一个牛皮纸袋装好，并在纸袋外

贴上项目申请书封页复印件。由学院审核填写汇总表（一式一份）后



提交至研究生院培养办。（见附件 2） 

2.项目申报人限本校在编在岗教师，已承担校级研究生同类课题

未结题的人员本次不能申报。 

3.项目建设周期为二年（自下文之日起计算），资助经费采取分

期拨款方式：立项后，拨付经费总额的 50％；项目中期检查合格，

再拨付 50%。 

4.课程建设项目作为学校研究生教育的优质教学资源，将面向全

校研究生开放。项目结题后，将教学大纲、课件、 影像和参考资料

等上网，免费开放。 

五、已立项的项目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 

学校组织对往年度立项的校级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以及省级教改项

目进行中期检查或结题验收。具体名单及相关表格见附件 3，项目负

责人组织项目组成员如实反映项目研究的进展情况，认真总结研究成

果，填写中期检查报告书或结题报告书（一式二份，白色铜版纸装订，

含电子档）。支撑材料（如教学大纲、网络课程、论文、教材、著作、

获奖证书复印件）作附件单独装订（一式一份）。每个项目用一个牛

皮纸袋装好，并在纸袋外贴上项目申请书封页复印件。未能按时结题

的项目，须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并经学院分管领导签章。 

六、材料报送时间 

所有项目材料以院为单位提交培养办，不接收个人材料，截止日

期为 11月 28日。请各学院组织做好对本院的项目推荐及申报的材料

质量把关，并按规定时间提交相关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何老师联系电话：84618577。 

 

附件 1：关于开展 2019 年湖南省研究生教学平台项目立项建设的通知（湘教通 

2019 334号） 

附件 2： 省级研究生教学平台各项目申请书及汇总表 

附件 3： 往年立项需中期检查、结题项目汇总表及相关结题表格 

 

研究生院 

2019 年 11月 21日 


